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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83 证券简称：高鸿 3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风险分析的报告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公告》，大

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鸿股份”）

股份将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

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以下简称退市板块）

挂牌转让。依据有关规定主办券商须在公司股份在退市板块

挂牌前发布分析报告，客观地揭示公司所存在的投资风险，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特此发布本分析报告。本报告仅依据大唐高鸿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最近年度和半年度报告，对该公司的

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并向投资者揭示存在的主要投资风险，不

构成对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

一、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57,860,020.00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 付景林

实际控制人： 无

成立日期： 1994年 1月 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261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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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安新区贵安综合保税区电商科创园 B 栋 6 楼

610-210号
电话： 010-62301907
邮政编码： 100195
电子邮箱： gohigh@gohigh.com.cn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

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

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多业务宽带电信网

络产品、通信器材、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表、电子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及制造、销售;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设计;信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营业期限： 1994-1-20至无固定期限

（二）挂牌前的股本结构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已确认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2,136,826 97.78%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权激励等限售股 25,723,194 2.22%

总股本 1,157,860,020 100.00%

（三）挂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例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48,862,012 12.86%

2 曾东卫 11,880,740 1.03%

3 陈光南 6,700,600 0.58%

4 蔡晓东 5,872,260 0.51%

5 邬锡忠 5,821,000 0.50%

6 林乐民 5,756,300 0.50%

7
威海芝麻开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芝

麻开门成长型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059,50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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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例

8 施宝祥 4,500,000 0.39%

9 刘伟东 4,327,200 0.37%

10
威海芝麻开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芝

麻多策略一号私募基金
4,027,980 0.35%

合计 202,807,592 17.53%

二、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分

析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盈利能力 2025年 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40,145.78 146,423.98 553,674.19

销售毛利率% 12.31 8.48 8.08

销售净利率% -35.18 -155.00 -14.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034.09 -223,705.17 -82,113.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14,219.38 -169,309.43 -85,420.15

基本每股收益 -0.1212 -1.9716 -0.6892

偿债能力 2025年 6月末 2024年末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448,499.41 467,503.31 825,324.67

负债总计 380,242.02 386,532.28 481,819.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4,319.34 58,386.78 283,806.34

每股净资产 0.3828 0.5043 2.45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84.78 82.68 58.38

流动比率 0.84 0.92 1.33

已获利息倍数(EBIT／利息费用) -0.87 -34.07 -8.16

营运情况 2025年 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0.92 -25,496.32 -58,600.29

应收账款周转率 0.62 1.75 3.32

存货周转率 0.72 1.86 4.56

成长情况（同比增长） 2025年 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总资产增长率% -28.63 -43.36 -14.04

营业收入增长率% -48.32 -73.55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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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6.01 -172.43 -280.7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 iFinD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 1-6月，公司营业收入分

别为 553,674.19万元、146,423.98万元及 40,145.78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82,113.66 万元、

-223,705.17万元及-14,034.09万元。

公司以智能网联生态产业、自主可信计算、政企数智化为

核心的数智化应用，以数字化运营、IDC运营、智算中心运

营为核心的数智化服务。最近两年及一期，公司营业收入持

续下降，净利润持续为负，盈利能力大幅度减弱。

（三）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状况分析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448,499.41万元，主

要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在建工程等。

（1）应收账款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2,495.51万元，具体为：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25,516.22 1,295.45 24,220.77

1-2 年 25,671.28 4,112.36 21,558.93

2-3 年 15,915.30 4,327.73 11,587.57

3-4 年 6,400.34 2,780.64 3,619.70

4-5 年 3,709.42 2,200.88 1,508.54

5年以上 13,964.09 13,96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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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1,176.66 28,681.15 62,495.51

（2）其他应收款

公司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 60,179.24 万元，主要是单位往

来款。具体为：

1）账龄计提组合情况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8,734.94 105.46 18,629.48

1-2 年 32,780.52 1,696.26 31,084.26

2-3 年 348.24 41.46 306.78

3-4 年 11.25 3.43 7.83

4-5 年 29.80 21.13 8.67

5年以上 1,416.17 1,416.17 -

合计 53,320.92 3,283.90 50,037.02

2）特定项目组合情况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8,710.75 37.38 8,673.37

1-2 年 317.41 - 317.41

2-3 年 314.10 - 314.10

3-4 年 283.34 - 283.34

4-5 年 152.11 - 152.11

5年以上 401.90 - 401.90

合计 10,179.60 37.38 10,142.22

（3）存货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47,496.24 万元，主要是原材料和开发

成本等。具体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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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574.58 2,168.06 4,406.52

在产品 193.22 41.61 151.61

库存商品 3,341.89 2,020.26 1,321.63

合同履约成本 35,291.20 1,825.69 33,465.51

发出商品 317.33 2.27 315.06

开发成本 8,995.81 1,159.91 7,835.91

合计 54,714.04 7,217.80 47,496.24

（4）在建工程

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78,302.96 万元，主要是花溪慧谷

产业园和福州琅岐岛车路协同先导区项目。具体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花溪慧谷产业园 86,185.00 8,813.01 77,371.99

福州琅岐岛车路协同先导区项目 930.96 - 930.96

合计 87,115.97 8,813.01 78,302.96

2.债务状况分析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负债 380,242.02万元，主

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及预计负债等。

（1）短期借款

公司短期借款账面价值 102,762.72万元，主要是保证借

款和信用借款。其中已逾期借款为：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5,944.26 3.85% 2024年 07月 03日 5.01%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7,947.22 0.00% 2024年 05月 22日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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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单位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700.00 4.00% 2024年 07月 15日 6.00%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4,977.49 0.00% 2024年 06月 11日 18.00%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5,000.00 3.80% 2024年 09月 21日 4.94%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00.00 4.00% 2024年 06月 01日 5.60%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 3.45% 2024年 12月 20日 5.18%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4,000.00 3.80% 2024年 09月 21日 4.94%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4.45% 2024年 07月 01日 6.68%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5.25% 2024年 06月 29日 7.88%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7,000.00 4.70% 2024年 06月 24日 7.05%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5,846.89 3.45% 2024年 06月 24日 5.18%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8,917.09 3.90% 2024年 06月 24日 5.85%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1,082.90 4.35% 2024年 06月 24日 6.53%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 3.50% 2024年 09月 23日 5.25%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8,000.00 5.40% 2024年 06月 29日 8.10%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2,656.89 2.60% 2024年 06月 11日 3.90%

合计 99,072.72 -- -- --

（2）应付账款

公司应付账款账面价值 78,786.10万元，其中账龄超过 1

年或逾期的重要应付账款为：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贵州汇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555.75 尚未结算



- 8 -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沈阳邦粹科技有限公司 4,189.48 尚未结算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7.50 尚未结算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44.94 尚未结算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1,429.39 诉讼已撤诉

合计 22,037.05

（3）预计负债

公司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55,246.81 万元，主要是未决诉

讼事项。

三、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分析

（一）对外担保情况分析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97,472.22万元，担保总额占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 219.93%；

2.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97,472.22万元，直接或间接为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88,782.22万元。

3.公司对外担保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3,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7-1
9 至

2024-7-3
否 否

江 苏 高 2022 年 9,000 2023 年 1,471.01 连 带 责 无 无 2023-8-2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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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01月 29
日

01月 17
日

任担保 4 至

2024-8-2
3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27.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8-2
4 至

2025-1-2
是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1.2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8-2
4 至

2025-6-2
1

是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490.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8-2
4 至

2024-8-2
3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9.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8-2
4 至

2025-1-2
是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491.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9-7
至

2024-9-6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8.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9-7
至

2025-1-2
是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491.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9-2
6 至

2024-9-2
6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9,000
2023 年

01月 17
日

8.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9-2
6 至

2025-1-2
是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8,000
2023 年

11月 22
日

1,489.4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1-
22 至

2024-5-2
2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8,000
2023 年

11月 22
日

1,490.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1-
22 至

2024-5-2
2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2023 年

01月 31
日

8,000
2023 年

11月 22
日

2,483.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1-
23 至

2024-5-2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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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有 限

公司

3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8,000
2023 年

11月 22
日

2,483.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1-
23 至

2024-5-2
3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5,000
2023 年

11月 14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5-1
3 至

2024-7-1
5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5,000
2023 年

11月 14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5-1
4 至

2024-7-1
5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5,000
2023 年

11月 14
日

7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5-1
4 至

2024-7-1
5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5,000
2022 年

12月 28
日

1,977.4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7-1
2 至

2024-6-1
1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01月 29
日

5,000
2022 年

12月 28
日

3,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0-
17 至

2024-6-1
1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5,000
2023 年

08月 16
日

5,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1-3
0 至

2024-9-2
1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2,000
2023 年

06月 06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6-6
至

2024-6-1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远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1,000
2024 年

02月 05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2-6
至

2024-12-
20

否 否

江 苏 高

鸿 鼎 远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4,000
2023 年

08月 16
日

4,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1-2
6 至

2024-9-2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2024 年

01月 18
日

3,000
2024 年

01月 26
日

3,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4-1-2
6 至

2025-1-8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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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7,000
2024 年

03月 06
日

7,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1
8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67.6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7-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64.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43.5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2023 年

01月 31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89.3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2023-12-
26 至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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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6-2
4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56.8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78.9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7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65.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2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5.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2024-1-1
2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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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6.2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2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5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1.9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6.0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7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2024-1-1
7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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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955.3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8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08.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8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36.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9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67.1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9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89.5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4-1-1
9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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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97.9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3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4.2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466.3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6.2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5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2023 年

01月 31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13.4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2024-1-2
5 至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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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6-2
4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985.1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4.6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9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3.8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1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60.0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2024-2-1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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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71.4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1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5.5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1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98.1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1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7.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2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9.2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2024-2-4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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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51.6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35.7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79.7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2.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4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9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4-2-6
至

2024-6-2
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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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4.5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6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8.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7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99.5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7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99.6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7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2023 年

01月 31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115.7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2024-2-7
至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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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6-2
4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082.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3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3,303.3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3
0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007.91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2
至

2024-6-2
4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2,159.3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2024-2-5
至

2024-6-1
7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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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0
日

1,446.4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7
至

2024-6-1
7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2,000
2023 年

11月 06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1-
13 至

2024-9-2
3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10,000
2023 年

02月 27
日

8,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1
4 至

2024-6-2
9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15 至

2024-6-7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6.6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2023-12-
20 至

2024-6-1
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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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4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0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95.5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3-12-
27 至

2024-6-1
9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78.6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3
至

2024-6-2
6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5.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5
至

2024-7-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0.7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4-1-5
至

2024-7-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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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5
至

2024-6-2
6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7.29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5
至

2024-6-2
6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33.5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5
至

2024-6-1
2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9.8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5
至

2024-7-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2023 年

01月 31
3,000

2023 年

06月 01
83.2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2024-1-5
至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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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7-1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75.2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1 至

2024-7-5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36.2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5 至

2024-7-5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2.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1
9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2.5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2024-1-1
9 至

2024-6-1
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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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2
5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2.3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3
0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75.7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3
0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71.0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1-3
0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53.9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2024-1-3
0 至

2024-6-1
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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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62.4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6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3.5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2-6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94.2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8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2.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8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4-3-2
8 至

2024-6-1
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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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119.9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9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42.6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9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22.5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4-1
9 至

2024-6-1
1

否 否

北 京 大

唐 高 鸿

数 据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01月 31
日

3,000
2023 年

06月 01
日

30.8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数

据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8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4-2
2 至

2024-6-1
1

否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2024 年

01月 18
1,000

2024 年

03月 18
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2024-3-2
1 至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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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有

限公司

日 日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1,000
2024 年

03月 18
日

1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1 至

2025-1-1
4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1,000
2024 年

03月 18
日

1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1 至

2025-2-1
7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1,000
2024 年

03月 18
日

12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4-3-2
1 至

2025-3-2
0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2025-3-2
0 至

2025-4-1
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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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权益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5-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6-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7-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8-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77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2025-3-2
0 至

2026-3-1
9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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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4-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5-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6-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5-7-1
9

是 否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2025-3-2
0 至

2025-8-1
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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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大 唐 高

鸿 信 息

技 术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1,000
2025 年

03月 20
日

9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高 鸿 信

息 与 公

司 签 署

《 反 担

保合同》，

为 公 司

提 供 不

超 过 2
亿 元 反

担保，以

保 障 公

司权益

2025-3-2
0 至

2026-3-1
9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9.5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4,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2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2024 年

01月 18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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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2024-7-3
1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5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贵 州 大

唐 高 鸿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4,000
2024 年

01月 19
日

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3-12-
25 至

2024-7-3
1

否 否

重 庆 高

鸿 科 技

发 展 有

限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1,000
2024 年

03月 31
日

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3-3
1 至

2025-3-3
1

是 否

重 庆 高 2025 年 800 2025 年 673 连 带 责 无 无 2025-3-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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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 科 技

发 展 有

限公司

03月 20
日

03月 31
日

任担保 1 至

2025-8-2
0

重 庆 高

鸿 科 技

发 展 有

限公司

2025 年

03月 20
日

800
2025 年

03月 31
日

12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5-3-3
1 至

2026-3-3
1

否 否

重 庆 高

鸿 科 技

发 展 有

限公司

2024 年

01月 18
日

2,000
2024 年

02月 06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024-8-1
至

2025-7-3
1

是 否

（二）控股股东占用资金情况分析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三）涉诉情况分析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涉诉情况如下：

1.重大诉讼事项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22年 4月，

原告常州实

道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以

买卖合同为

诉由在新北

法院向原下

属公司北京

大唐高鸿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及公司

提起 9 起诉

讼，一审判

决 公 司 败

诉；2023年
2 月公司就

该 9 起诉讼

向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24年 8月，

收到江苏省

29,983.88 是

再 审 阶 段

（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

已 裁 定 提

审）

二审判决结

果预计将导

致 2024年度

产生不超过

1.6亿元的共

同赔偿损失

（需要承担

产生的利息

测算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相应

将减少 2024
年利润不超

过 1.6亿元。

具体影响金

额将根据法

院对各方的

实际执行情

况确定。鉴

于江苏高院

已 裁 定 再

审，最终结

截至 2025年
02月 12日，

公司银行账

户已实际被

执行法院常

州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扣

划

140,025,035.
30元，剩余

16,701,864.2
0 元尚未执

行。2025年
4月 1日，江

苏高院已裁

定提审并中

止原判决的

执行。

2024年 04月
17日

《关于公司

重大诉讼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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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寄

来的《变更

诉讼请求申

请书》；2024
年 12月，公

司收到常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

针对 2022年
常州 9 起案

件的二审判

决；2025年
01 月，公司

收到常州市

新北区人民

法院就 2022
年常州 9 起

案件的《执

行通知书》

等文书，同

时公司向江

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交

《再审申请

书》等相关

材料； 2025
年 4月 1日，

公司收到江

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裁定

提审 2022年
常州 9 起案

件的《民事

裁定书》。

果以再审裁

判 结 果 为

准。

2024年 4月，

原告常州实

道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以

买卖合同为

诉由在新北

法院向原下

属公司北京

大唐高鸿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及公司

提起 12起诉

讼；2024年
08 月，公司

收到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

区人民法院

寄来的《追

加被告及变

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及

相关证据材

59,287.03 是

一 审 已 开

庭，尚未判

决

一审尚未判

决 ， 依 据

2022 年常州

案二审判决

结果进行合

理预计，案

件 将 导 致

2024 年度产

生 不 超 过

2.13 亿元的

共同赔偿损

失（需要承

担产生的利

息 测 算 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相

应 将 减 少

2024 年利润

不超过 2.13
亿元。具体

影响金额将

根据法院生

一 审 已 开

庭，尚未判

决

2024年 04月
17日

《关于公司

重大诉讼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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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025年
3月 19-20日
进行听证，4
月 8-9 日开

庭审理。

效 判 决 确

定。

2025年 4月，

原告常州实

道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以

借款合同纠

纷为诉由在

江苏省常州

市新北区人

民法院向原

下属公司北

京大唐高鸿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公

司、南京庆

亚贸易有限

公司、江苏

凯旋科技发

展 有 限 公

司、冯鹏飞、

江庆、曹秉

蛟提起 21起
诉讼。

91,417.64 是 尚未开庭

尚未开庭，

依据 2022年
常州案二审

判决结果进

行 合 理 预

计，案件将

导致 2024年
度产生不超

过 3.23 亿元

的共同赔偿

损失（需要

承担产生的

利息测算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相

应 将 减 少

2024 年利润

不超过 3.23
亿元。具体

影响金额将

根据法院生

效 判 决 确

定。

尚未开庭
2025年 04月
19日

《关于公司

重大诉讼的

公告》

2.其他诉讼事项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未达到诉讼

（仲裁）披

露标准的事

项汇总

9,358.88 否

已立案，部

分 开 庭 审

理、部分已

结案

目前对公司

无重大影响

部分案件已

进入判决执

行阶段

未达到诉讼

（仲裁）披

露标准的事

项汇总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

武支行以金

融借款合同

为案由向北

京金融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以

及北京大唐

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支付借

款、利息、

复利等共计

15211.525万
元。

15,211.53 否

一审判决生

效，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

内，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宣武支

行支付贷款

本 金

150000000
元 、 截 至

一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7月
11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暨收

到法院传票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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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0日的利息

1705833.33
元 罚 息 ( 以
15000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6.675%，自

2024年 6月
21 日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

日 ) 及 复 利

( 以

1705833.33
为基数，按

照 年 利 率

6.675%，自

2024年 6月
21 日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

日)，每年偿

还的利息、

罚息、复利

的上限为尚

欠 本 金 的

24%，并扣除

已还利息、

罚 息 及 复

利；

二、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

内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

京宣武支行

支付律师费

100000元；

三、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在本

判 决 第 一

项、第二项

所确定的债

务范围内向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

武支行承担

连带保证责

任，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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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保证责

任且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

京宣武支行

就本判决第

一项、第二

项所确定的

债权完全受

偿后，有权

向大唐高鸿

网络股份有

限 公 司 追

偿。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

行以金融借

款合同为案

由向北京海

淀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

北京大唐高

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

司以及公司

支付借款、

利息、复利

等 共 计

10106.833万
元。

10,106.83 否 一审阶段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4年 07月
11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暨收

到法院传票

的公告》

高鸿鼎恒向

天津中财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保理融

资 6000 万

元，后无法

偿还该笔融

资，天津中

财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向

杭州仲裁委

提起仲裁，

要求高鸿鼎

恒、高鸿鼎

远 支 付 本

金、使用费、

管理费、律

师费等共计

6902.4万元。

6,902.4 是
已进入强制

执行阶段

1、 已归 还

500万
2、本次房产

拍 卖 还 款

5781669.31
元

已进入强制

执行阶段，

并收到江苏

省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法

院作出《执

行裁定书》，

最终以公司

实际偿还为

准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紫金支行以

金融借款纠

纷为由起诉

下属子公司

江苏高鸿鼎

4,997.4 否

二审判决生

效，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江苏高

二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7月
09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的公

告》



- 38 -

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及

公司，要求

偿还借款本

金以及逾期

利息、律师

费 等 共 计

4997.4万元。

鸿公司于判

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

南京银行紫

金支行欠款

本金人民币

49834858.24
元以及利息

( 以 人 民 币

49834858.24
元为基数，

自 2024年 7
月 8 日起按

年利率 18%
计算至实际

清 偿 之 日

止)，并支付

律 师 费

139207.2元；

二、大唐高

鸿公司对前

述判决确定

的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

任。

北京旷视科

技有限公司

以承揽纠纷

为由起诉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 有 限 公

司、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要求支付款

项 1,240.07
万元。

1,240.07 是

二审判决生

效，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

2025年 2月
12 日法院强

制 执 行

11,139.152.0
0元，尚未执

行完毕。

二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花园路

支行以金融

借款纠纷为

由起诉北京

大唐高鸿数

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大唐高鸿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要求

公司以及高

鸿数据支付

借款、利息、

复利等共计

8,427.71 万

元。

8,427.71 否

调解书已生

效、未履行，

进入强制执

行阶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偿还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花园路

支行借款本

金

80000000.00
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

调解书已生

效，后续执

行涉及金额

尚无法完全

确定，以公

司实际偿还

为准。

2024年 07月
09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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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利 ( 截 至

2025年 2月
25 日的利息

及复利为 4
051 201.58
元，自 2025
年 2月 26日
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

罚息，以借

款本金 80
000000.00元
为基数，按

照 年 利 率

8.1%计算；

自 2025年 2
月 26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

日 止 的 复

利，以未还

利息和罚息

之 和 为 基

数，按照年

利率 8.1%计

算)，于 2025
年 3月 21日
前支付借款

本 金

5000000.00
元，自 2025
年 3 月 1 日

起至 2025年
9月 30日止，

于每月的最

后一日前支

付借款本金

10000000.00
元，余款于

2025年 10月
31 日 前 付

清；

二、若北京

大唐高鸿数

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未

按照第一项

规定的期限

足额履行任

意一期还款

义务,则兴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

花园路支行

有权就全部

未付款项一

并申请强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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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对

第一项规定

的北京大唐

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的债务

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花园路

支行以金融

借款纠纷为

由起诉大唐

高鸿网络股

份 有 限 公

司，要求公

司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等共计

16,030.58 万

元。

16,030.58 否

调解书已生

效、未履行，

进入强制执

行阶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偿

还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花园

路支行借款

本 金

150000000.0
0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

复 利 ( 截 至

2025年 2月
25 日的利息

及 复 利 为

9904875.19
元，自 2025
年 2月 26日
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

罚息，以借

款本金 150
000
000.00 元 为

基数，按照

年 利 率

7.875% 计

算；自 2025
年 2月 26日
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

复利，以未

还利息和罚

息之和为基

数，按照年

利率 7.875%
计 算 ) ， 于

2025年 3月
21 日前支付

借 款 本 金

5000

调解书已生

效，后续执

行涉及金额

尚无法完全

确定，以公

司实际偿还

为准。

2024年 07月
09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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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元 ，

自 2025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6年 4月
30 日止，于

每月的最后

一日前支付

借 款 本 金

10000000.00
元 : 余 款 于

2026年 5月
31 日 前 付

清；

二、若大唐

高鸿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未按照第一

项规定的期

限足额履行

任意一期还

款义务，则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花园路

支行有权就

全部未付款

项一并申请

强制执行。

贵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

王支行以金

融借款纠纷

为由起诉贵

州大唐高鸿

电子信息技

术 有 限 公

司、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大

唐高鸿材料

科技有限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金 等 共 计

18,345.81 万

元。

18,345.81 否
二审判决已

生效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贵州大

唐高鸿电子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

偿还贵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龙王支行

借 款 本 金

177,094,967
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

(截止至 2024
年 7月 29日
利 息 为

5,477,645.72
元，自 2024
年 7月 30日
起至

2024年 7月
31 日的利息

二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8月
02日

《关于被担

保人贷款逾

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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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款本金

177,094,967
元为基数，

按 年 利 率

8.5%计算；

自 2024年 8
月 1 日起，

罚息以借款

本 金

177,094,967
元为基数，

按 年 利 率

8.5% 加 收

50%计算至

借款清偿之

日 止 ； 自

2024年 7月
29 日起，复

利以尚欠利

息为基数，

按 年 利 率

8.5%的 1.5
倍计算至本

息清偿之日

止)；
二、贵州大

唐高鸿电子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

支付贵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龙王支行

违 约 金

885,474.84
元；

三、贵州大

唐高鸿电子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

支付贵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龙王支行

律师代理费

5,000 元；

四、贵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龙王支行

对贵州大唐

高鸿电子信

息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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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下位

于花溪区田

园南路西侧

大唐•悠活公

园 2 层 3 号

等 538
套(抵押权证

号 为 : 黔

(2024) 花 溪

区不动产证

明第

0000071号，

后附清单)、3
层 1 号(抵押

权证号为:黔
(2024) 花 溪

区不动产证

明 第

0000048号)、
B2 栋 2 层 2
号等 54
套(抵押权证

号 为 :(2024)
花溪区不动

产 证 明 第

0000078号，

后附清单)房
屋拍卖、变

卖或折价所

得价款享有

优 先 受 偿

权；

五、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大

唐高鸿材料

科技有限公

司对上述第

一、二、三

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

任。

贵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

王支行以金

融借款纠纷

为由起诉贵

州大唐高鸿

电子信息技

术 有 限 公

司、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

4,123.72 否
法院已出具

调解书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4年 08月
02日

《关于被担

保人贷款逾

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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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大

唐高鸿材料

科技有限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金 等 共 计

4123.72 万

元。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

行以金融借

款纠纷为由

起诉江苏高

鸿鼎恒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要求共同支

付借款、利

息、复利、

违约金等共

计 6,569.97
万元。

6,569.97 否

一审判决已

生效，进入

强制执行阶

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被告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中国

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归

还《流动资

金 贷 款 合

同》项下借

款本金

3000 万元，

支 付 利 息

299337.5元、

罚 息

333795.18
元 、 复 利

3330.59 元，

并继续支付

自 2024年 9
月 14
日起至全部

本息还清之

日止，以未

还本息为基

数按照合同

约定利率标

准 计 算 罚

息、复利；

二、被告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一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7月
09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的公

告》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暨收

到法院传票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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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中国

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归

还《国内信

用证项下融

资 授 信 协

议》项下欠

款本金 3000
万元，支付

利 息

63257.64
元，并继续

支付利息、

复利(按合同

约定利率标

准，以 2500
万元为基数

自 2024年 9
月 14日起计

算至 2024年
9月 26日止，

以 3000
万元为基数

自 2024年 9
月 27日起计

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

复利以欠付

利息为基数

计算)；
三、被告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对被告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的上

述债务及诉

讼费用承担

连带清偿责

任，并在承

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

告江苏高鸿

鼎恒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追偿；

四、如被告

江苏高鸿鼎

恒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大唐高鸿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未能完

全履行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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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原告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

行有权就被

告江苏高鸿

鼎恒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名下保证金

账 户 ( 账

号 :76620181
000028606、
7662018100
0028785766
2018100002
8867 、

7662018100
0028949) 中

的款项对上

述第二项债

权享有优先

受偿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城支

行以保理合

同为由起诉

北京大唐高

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要求公司以

及高鸿数据

支付本金、

利息、复利

等 共 计

2,662.5 万

元。

2,662.5 否

二审判决生

效，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被告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城

支 行 截 至

2024年 6月
17 日的应收

账 款 本 金

26568869.83
元 、 利 息

2383.51元、

罚息

5708.13 元；

二、被告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城

二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6月
13日

《关于被担

保人贷款逾

期的公告》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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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自 2024
年 6月 18日
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

及自 2024年
6月 8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复利

【均按《融

易达业务申

请书(卖方申

请专用)》约

定的标准计

算】；

三、被告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

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城

支行律师费

损 失 48000
元；

四、被告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对被告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上述第一至

三项债务向

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东

城支行承担

连带清偿责

任。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以

合同纠纷为

由起诉江苏

高鸿鼎恒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

高鸿网络股

份 有 限 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7,960.63 否

一审判决已

生效，进入

强制执行阶

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江苏高

鸿鼎恒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广

州银行股份

一审判决已

生效，并收

到南京建邺

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执

行裁定书》，

最终以公司

实际偿还为

准

2024年 06月
13日

《关于被担

保人贷款逾

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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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等 共 计

7,960.63 万

元。

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欠款

本金人民币

79,472,186.8
1 元以及利

息 ( 其 中 ，

29,797,186.8
1
元自 2024年
5 月 22 日起

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按

照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收

利 息 ；

49,675,000
元自 2024年
5 月 23 日起

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按

照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收

利息；上述

利息扣除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已归

还款项

23.8元)；
二、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对

本判决第一

项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

任。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

行以金融借

款纠纷为由

起诉江苏高

鸿鼎恒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要求共同支

付借款、利

息、复利、

违约金等共

计 2,779.26
万元。

2,779.26 否

一审判决已

生效，进入

强制执行阶

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被告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借款本金

2700 万元及

利息、罚息、

复 利 ( 截 至

2024年 12月

一审判决已

生效，后续

执行涉及金

额尚无法完

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2024年 08月
02日

《关于被担

保人贷款逾

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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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的利息

75000元、罚

息 712975
元 、 复 利

4585.45元，

自 2024年 12
月 21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

日 止 的 利

息、罚息、

复利按合同

约定计算)、
律 师 费

25000元；

二、被告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对本判决

上述第一项

被告江苏高

鸿鼎恒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

责任。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以

合同纠纷为

由起诉江苏

高鸿鼎远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

高鸿网络股

份 有 限 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金 等 共 计

1,100万元。

1,100 否

一审判决已

生效，进入

强制执行阶

段

公司无法偿

还 前 述 债

务，面临被

强制执行。

裁决主要内

容如下：

一、被告江

苏高鸿鼎远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借

款本金人民

币 1,000 万

元、违约金

100
万元，并支

付利息、复

利、罚息(截
至 2024 年

12 月 22
日 ， 利 息

111,181.65
元、复利

700.72 元 ；

自 2024年 12
月 23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

一审判决已

生效，并收

到南京建邺

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执

行裁定书》，

最终以公司

实际偿还为

准

2024年 12月
28日

《关于子公

司债务逾期

暨收到法院

传 票 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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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以贷款

本 金 1,000
万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5.175%计收

罚息，以应

付未付利息

111,181.65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5.175%计收

复利，但上

述 所 有 利

息、罚息、

复息、违约

金总和以年

利率 24%为

限)；
二、被告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对本判决

第一项所确

定的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

责任；被告

大唐高鸿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保

证责任后，

可在清偿范

围内向被告

江苏高鸿鼎

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追

偿。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

行以保理合

同为案由向

北京海淀法

院 提 起 诉

讼，要求北

京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以及公司支

付本金、利

息、复利等

共计 5866.80
万元。

5,866.8 否 一审阶段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4年 07月
11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债

务逾期暨收

到法院传票

的公告》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以金

融借款纠纷

4,105.01 否 一审阶段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4年 09月
25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新

增贷款逾期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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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起诉江

苏高鸿鼎远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金 等 共 计

4105.01 万

元。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以金

融借款纠纷

为由起诉江

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大

唐高鸿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要求共

同 支 付 借

款、利息、

复利、违约

金 等 共 计

5129.81 万

元。

5,129.81 否 一审阶段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4年 09月
25日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新

增贷款逾期

的公告》

北京中关村

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基于公证债

权文书为由

对北京大唐

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

高鸿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提起强制执

行

3,000 否
强制执行阶

段
暂无法确定

公开信息显

示，已进入

强制执行阶

段

2025年 08月
14日

《关于新增

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及

已披露诉讼

事项进展的

公告》

北京汉邦高

科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以买卖合

同为由起诉

北京大唐高

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

司，要求支

付货款以及

违约金共计

2844.94万元

2,844.94 否 一审阶段 暂无法确定
尚未进入判

决执行情况

2025年 08月
21日

关于新增累

计诉讼、仲

裁情况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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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诉讼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查封，导致公司

流动资金紧张。同时公司涉及的诉讼目前部分已经判决并进

入执行阶段，公司资产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对公司经营

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损益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积极应对诉讼，尽量减少诉讼对公司带来的损失。

以上涉诉情况分析，系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的公告材料整理得出，鉴于无法保证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既往均如实履行公告义务，且可能发生公告期后涉诉事

项，因而本涉诉情况分析可能无法反映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涉诉的完整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

（四）前十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前十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

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的质押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的司法冻

结股份数量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48,862,012 0

2 曾东卫 11,880,740 11,880,740

3 陈光南 6,700,600 0

4 蔡晓东 5,872,260 0

5 邬锡忠 5,821,000 0

6 林乐民 5,756,300 0

7
威海芝麻开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芝麻开门成长型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059,500 0

8 施宝祥 4,500,000 0

9 刘伟东 4,327,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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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的质押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的司法冻

结股份数量

10
威海芝麻开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芝麻多策略一号私募基金
4,027,980 0

合计 202,807,592 11,880,740

四、提请投资者注意的投资风险

（一）最近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2024年度，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深旭泰财审字[2025]180

号-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的持续经营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2020年度至 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持续为负，分别为-1.96 亿元、-2.17 亿元、

-2.80亿元、-15.89亿元、-22.66亿元。公司存在重大诉讼，

重大诉讼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高鸿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重大不确定性。

（三）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及公司破产清算风险

各金融机构同时对公司及授信子公司抽贷，迅速造成公

司大规模债务违约，导致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公司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公司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公司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委托专业中介

机构代理申请人向贵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申请备案庭外重

组并提交了相关备案材料，并于 2024 年 08 月 14 日完成庭



- 54 -

外重组备案。

因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发布《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

公告》。2025年 11月 4日收到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已无法作为上市公司进行重整。

（四）法律风险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涉及多起重大诉讼纠纷，导致

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查封，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同时公

司涉及的诉讼目前部分已经判决并进入执行阶段，公司资产

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对公司经营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对

公司损益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五）市场风险

公司在车联网、可信（云）计算等领域还存在市场的不

确定性风险。车联网业务虽然在政策、标准、产业生态、试

点应用等方面加速推进，但仍需要加大力度培育应用场景，

商业模式在探索中，市场的真正爆发时间有不确定性。可信

计算技术作为主动防御、内生安全体系的核心，但在国内客

户熟悉和接受的程度还有待提高，还需进行宣传和推广。

（六）被监管机构处罚的风险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 2025年 1月 16日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 2025 年 8 月 8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



- 55 -

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62号）。根

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 2015年至 2023

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

发行。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暂未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书》。后续公司会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对

公司生产经营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